
关于编报非贸易非经营性购汇人民币限额

2023 年预算执行情况和 2024 年预算的通知

校内各单位：

为保障校内各单位正常工作使用外汇额度的需求，按照

教育部财务司《关于编报非贸易非经营性购汇人民币限额

2023 年预算执行情况和 2024 年预算的通知》（教财司便函

﹝2023﹞246 号）要求，为做好学校非贸易非经营性购汇人

民币限额（以下简称：购汇限额）2023 年预算执行情况和 2024

年预算的编报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总结 2023 年购汇限额预算执行情况

请使用过 2023 年购汇限额的单位，统计本单位 2023 年

实际用汇情况，填写《2023 年外汇汇出明细表》（见附件 1，

明细表中实际汇出金额的截止日期为 2023 年 12 月 31 日），

并对全年购汇限额预算执行情况进行总结，编制 2023 年购汇

限额预算执行总结报告。

二、编报 2024 年购汇限额预算申请

科学合理编制 2024 年购汇限额预算对于保障各项外事

工作正常开展意义重大，未列入 2024 年购汇限额预算的经费

项目，在 2024 年执行时将无法使用财政部、教育部批复学校

的外汇额度。根据主管政府部门的要求，2024 年购汇限额预

算编制规则如下：



1.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严格执行《中

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印发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

的通知》（中发〔2013〕13 号），坚持“勤俭办外事”的原

则，合理预计本单位 2024 年用汇额度。

2.本次编制的 2024 年购汇限额预算（见附件 2），应与

单位涉外工作计划相衔接，用途限定于非贸易非经营性的外

汇用汇事项。

3.充分列明购汇支出项目的测算依据，对购汇限额预算

支出数额较大、与 2023 年相比新增较多或数额变化较大的项

目，需作出详细说明。

4.购汇限额预算一经批复，须严格执行，不得随意突破，

在年度过程中难以申请获批财政部、教育部调整或追加预算。

5.请有非贸易非经营性外汇用汇需求的单位填写《2024

年非贸易非经营性购汇人民币限额申请表》（见附件 2）与

2024 年购汇人民币限额预算申请说明。

三、报送要求

请相关单位在 2023 年 12 月 15 日 18:00 前提交电子版发

送至财务处联系人邮箱，纸质版由单位主要领导签字并加盖

单位公章后交至财务处会计核算科（行政楼主楼 236 办公室）。

联系人：钟文 联系电话：027-67868079

邮箱：399145734@qq.com



附件: 1.2023 年外汇汇出明细表

2.2024 年非贸易非经营性购汇人民币限额申请表

财务处

2023 年 12 月 6 日



附件 1：

2023 年外汇汇出明细表

单位名称（公章）： 单位：元

序号 业务日期 学院 用途 借款金额 实际汇出金额

合计

经办人： 联系方式： 单位负责人：



附件 2：

2024 年非贸易非经营性购汇人民币限额申请表

单位名称（公章）： 单位：万元

项 目 2023 年预算数 2024 年预算数 备 注

合 计

1.出国用汇

2.驻外机构用汇

3.留学生用汇

4.专家用汇

5.国际组织会费用汇

6.救助与捐款用汇

7.援外用汇

8.教学科研用汇

9.中外合作办学用汇

10.汉语国际推广和中华文化

传播用汇

11.其他教育国际交流用汇

经办人： 联系方式： 单位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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